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ㄧ、服務學習課程分為服務學習(一)及服務學習(二)，得依序修習。服務學習(一)：以服務

理念之建立為主；服務學習 (二)：以服務學習融入課程之規劃及學生社團之校內外服

務為原則，由各學系開課為主，其他單位開課為輔。 

二、服務學習課程為1學分1小時，2學期之必修課程。「服務學習」未通過者，須隔年再選讀， 

全部通過者，始得畢業。 

三、服務學習課程得於寒、暑假開課。 

四、成績考評：服務學習課程的成績以通過/不通過採計。。

五、時數認證和抵免辦法： 

1. 轉學生倘於他校曾修習(及格)勞動服務或服務時數相關活動，得申請抵免服務學習。 

2. 轉學生以服務時數辦理「服務學習」抵免，應攜帶證明文件(如有原校認證登記、蓋章之

服務証明或服務護照等)及印列原就讀學校之服務活動相關法規辦法前來辦理，服務時數

達 20 小時者可抵一學期「服務學習」；服務時數達 40 小時者可抵二學期「服務學習」。 

3. 本系學生利用課餘及寒暑假期間，於社會教育單位等從事志工服務，並曾上過基礎教

育訓練等相關課程，持有該單位登記、蓋章之教育訓練及服務證明，志工服務時數累積

達 20 小時，可由該生提出報告書申請，並經由系務會議通過，始得抵免一學期的「服務 

學習」。 

4. 本系修習服務學生需在系上服務至少 6 小時。 


